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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0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7_BF_BB_E8_c95_500307.htm 根据人事部颁发的

《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考试暂行规定》有关要求，需对

自2004年1月1日起取得的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实行定

期登记制度。现就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登记工作，提

出如下办法： 一、实行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定期登记

制度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及社会的需要，促使持证翻译专

业人员努力钻研翻译业务，不断更新知识，不断提高业务能

力，保持应有的翻译专业水平，为用人单位使用翻译人才提

供客观公正、科学有效的依据,加强对翻译专业人员实行规范

的行业管理。 二、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

书登记管理办公室为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登记管理机

构，设在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考试办公室

。 三、中国外文局委托中国翻译协会负责证书登记的具体实

施工作。 四、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有效期为3年（自

发证或前次登记之日起计算）。在有效期满前3个月，持证者

应到中国翻译协会办理证书登记手续。五、申请证书登记的

人员应具备的条件： （一） 取得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

； （二） 恪守职业道德； （三）在证书有效期满前3个月，

已完成继续教育（或业务培训）。 六、申请人在办理登记手

续时，需提供本人有效期内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号码

和身份证号码，填写证书登记申请表。 七、中国翻译协会对

申请人提交的登记申请表进行审核，对符合登记条件者，颁

发由中国翻译协会统一印制的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登



记印鉴。 八、中国翻译协会应在受理登记申请后20个工作日

内作出审核意见。 中国翻译协会应在每年年底将当年证书登

记结果汇总报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登

记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九、申请人可在证书有效期满内，向中

国翻译协会出示相关证明，申请延期登记（延期时间最多为1

年）： （一） 取得证书后的第3个年度内在境外学习或工作

超过6个月的； （二） 取得证书后的第3个年度内病假超过6

个月的； （三） 证书有效期满前6个月内生育的； （四） 经

中国翻译协会同意的其他情况。 十、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中国翻译协会经核实，应办理注销登记手续，且须公开声明

证书作废，并及时报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

证书登记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（一）违反职业道德，造成不良

影响的； （二）在申请登记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。 十一

、对办理注销手续有异议的证书持有者，可以在注销登记公

布之日起20日内向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

书登记管理办公室申请复议。 十二、中国翻译协会应及时更

新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登记情况网上查询系统，供用

人单位和社会查询。 十三、证书登记是窗口服务性工作，中

国翻译协会应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工作，其联系方式应向社会

公布。 十四、取得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，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就业的外籍及港、澳、台地区人员，可按照以上

办法办理证书登记手续。 中国外文局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（水

平）考试办公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